
 —— 1 —— 

恩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

关于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•24” 

物体打击安全事故的通报 

 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

号）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对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•24” 

物体打击安全事故进行公开，具体事故情况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关于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物体打击安全 

事故的调查和处理报告 

 

 

恩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19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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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

关于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  

物体打击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报告 

 

市人民政府: 

2019 年 1 月 24 日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，恩平市日盛染整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日盛公司”）染色车间发生 1 起物体打击安全

事故，造成机械设备供应商佛山巴苏尼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佛山公司”）安装指导员林伟（湖南省会同县岩头乡墓脚村

人，男，29 岁，身份证号码：43122519890617461X）死亡，直

接经济损失 73 万元。 

2019年 1月24日19时，原市安监局接到原市应急办关于“日

盛染整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安全事故”的电话报告后，按照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 493 号。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的有关规定逐级上报。同时，原市安监局党组书记、局

长陈健宁带领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股室同志迅速赶赴事故单

位，深入了解核实，并会同牛江镇政府和牛江镇安监办相关人

员开展事故初步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。市政府按照《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，成立了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事故调查和处

理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勘查现场、调查取证、询问相关人员、深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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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分清了事故责任，并提出了对责任单位、

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措施。 

一、事故单位概况 

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 月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是：91440785059993860F，注册地址是恩平市牛江镇江

鸿大道东郊工业区 8 号厂房；法定代表人是张志坚；注册资金

为 68 万元；公司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；经营范围是纺织品染整

加工、销售。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80 人。其中

专业技术人员 2 人（染整技师），已取得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

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 人。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 2018 年的年

产值是 4100 万元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 

因生产需要，日盛公司向佛山公司订购了高温生态环保染

色机，机械安装由佛山公司负责。1 月 24 日 13 时 30 分左右，

开始安装时，应佛山公司售后安装指导员林伟和梁永乐的要求，

日盛公司厂长罗超安排了叉车司机吴海波（持有叉车操作证，

叉车操作证编号是：440785198205134011）帮忙运输相关部件设

备。开始，由叉车司机吴海波负责用叉车（车牌：粤 J-08172）

将零部件运到安装场所。在将零部件卸下来后，佛山公司安装

指导员林伟和梁永乐对吴海波说，“把零件放在那里就行了，等

一下再安装”。这时，吴海波接到公司仓务部主管范福的电话，

说是让吴海波去饭堂楼下门口叉两架色布去新仓，并将它们叠



 —— 4 —— 

起来。在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吴海波见到公司另一名叉车司机冯

光辉开着叉车（车牌：粤 J-10161）在厂区主干道经过。吴海波

就跟冯光辉说，“麻烦你暂代我运送一下高温生态环保染色机主

缸体的零件设备。我要去饭堂楼下门口叉两架色布去新仓。”冯

光辉说，“行。”然后吴海波就开着叉车离开安装现场。 

在运送配件热交换器（重约 1000 公斤）前，佛山公司安装

指导员林伟把两块木板铺在前方不平的地面上，然后让叉车司

机冯光辉用叉车将配件热交换器运到指定位置。叉运前，冯光

辉告诉佛山公司安装指导员林伟和梁永乐，要求先使用带子固

定好配件热交换器，这样才安全。但是佛山公司安装指导员林

伟说不用带子固定，将叉车开慢点，我和梁永乐用双手扶住就

可以了。于是，冯光辉听从他们的安排。在叉运时，林伟和梁

永乐都用双手（在配件热交换器的左侧）扶着配件热交换器。

当叉车经过被木板盖着的不平地面时，由于木板底下高低不平，

且木板本身因承受不住叉车整体重量而发生下沉变形，叉车发

生颠簸，左右摇晃，导致车上的配件热交换器向左侧翻，而配

件热交换器的架子则将林伟的后背压伤。当时，倒在地上的林

伟一直用手捂住胸口，并在吐血。大约吐了两三口血以后，林

伟就晕倒了，没再做任何反应。梁永乐见状马上向旁人求救，

而叉车司机冯光辉则立即跑去告知此刻正在旁边车间的厂长罗

超。厂长罗超闻讯后迅速赶到事发现场，并同时拨打了 120 急

救电话（此时是下午 3 时 40 分左右）。大概过了 10 分钟，牛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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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到达现场，并马上将伤者林伟送

往医院救治。但因伤势过重，林伟经抢救无效于当天 16 时 40

分死亡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日盛公司高度重视，积极与佛山公司和林伟

家属沟通，配合做好善后处置工作，与佛山公司和林伟家属达

成了理赔共识，签订了赔偿协议书，对林伟家属进行了合法合

理的经济赔偿，取得了林伟家属的谅解。林伟家属表示不再追

究涉事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的任何法律责任。日盛公司和相关责

任人在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期间，积极配合，有效地推动

了事故调查工作进度。目前，事故善后处置和理赔工作已经完

成，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 

另外，据调查，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物体打击安

全事故中涉及的企业、所在地镇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单位的应急

救援工作无不当之处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 

根据现场勘查和对有关人员的调查分析，造成这次事故的

原因是： 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 

1. 叉车运输过程中经过被木板盖着的不平地面时发生颠

簸，左右摇晃，导致车上未被固定的配件热交换器侧翻，引发

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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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违章操作。在未做好安全

措施的情况下，贸然作业，最终导致配件热交换器侧翻，引发

事故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 

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一是安排无叉车操作

证的冯光辉去开叉车。二是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，安全防范措

施不足。在叉车司机冯光辉操作叉车的过程中，日盛公司没有

安排员工对其进行现场安全作业指导，相关安全防范措施也落

实不到位。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日盛染整公司安全教育

培训力度不足，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不到位，且缺乏针对性

的岗位技能培训。 

四、事故性质与责任处理 

综上所述，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物体打击安全事

故是一起因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违章作业；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安全防范措施不

足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一般等级生产安全责任

事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

事故单位和负有相关责任的人员作出如下责任划分和处理意

见。 

（一）对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的处理意见。 

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未能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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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

到位，安排未取得叉车操作证的员工驾驶叉车作业，现场管理

不到位，安全防范措施不足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以上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

条、第四十一条有关规定，日盛染整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负有

主要责任。因此，建议市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零九条之（一）“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对日盛染整有限公司处以 20 万元至 50

万元的罚款。 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。 

1. 张志坚，日盛公司法定代表人。没有落实好本单位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监管工作和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，对本次

事故负有直接领导责任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的有

关规定。建议市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

之（一）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

之（一）的规定，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 30%的罚款。 

2. 罗超，日盛公司厂长，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。安全生产

工作不够扎实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，未督促检查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本次事故负有监督管理责任。建议日盛公

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其给予相应处分。 

3. 冯光辉，日盛公司叉车司机。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侥幸

心理，违章操作。在未取得叉车操作证和未确认作业环境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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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下，贸然驾驶叉车进行作业，违反了叉车安全操作规程，

对本次事故负有相应责任。建议日盛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

度的规定，对其本人作出经济处罚，并将其调离叉车司机岗位。

另外，冯光辉无证驾驶叉车致 1 人死亡，涉嫌犯罪，建议公安

机关对其立案调查。 

4. 林伟，机械设备供应商佛山巴苏尼机械有限公司员工。

安全意识淡薄，不听从叉车司机建议，存在侥幸心理，违章操

作，用双手扶着叉车正在运送的货物，违反了日盛染整有限公

司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，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。但鉴于其本

人已在事故中死亡，故不作处理。 

五、整改措施 

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“1·24”物体打击安全事故教训深

刻，充分暴露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、安全生产

管理不到位、制度执行力不足和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工人安

全意识淡薄，外来人员不执行事故单位有关规章制度、自我安

全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。因此，属地政府和企业必须引起警醒

和高度重视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领导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强化

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和监督管理，落实隐患整改措施，加大安全

宣传教育力度（尤其针对特种作业人员的），遏制同类事故发生。 

（一）日盛染整有限公司。 

1. 深刻吸取生产安全事故教训。迅速召开本单位全体员工

大会，通报“1·24”物体打击安全事故的经过和剖析事故原因，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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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汲取事故教训。督促工人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

度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提高自我安全意识。同时，强化

日常安全巡查，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，坚决落实持证上岗要

求，遵章操作，杜绝违章行为，避免同类事故的再发生。 

2.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。企业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

安全生产大检查，整改安全隐患；健全完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，

建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长效机制，及时纠正冒险作业行为；经

常开展日常安全生产检查、生产现场巡查，及时发现整治突出

隐患问题和不符合条件的高危设备设施；核查所有特种作业员

工持证上岗及相关证件有效期等情况。 

3.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。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

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 3 号）和《广东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的要求，完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制度，落实新工

人和转岗换岗工人、特种作业人员等人员的安全知识、操作技

能培训，切实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，提高安全生产技

能。 

（二）属地政府及各职能部门。 

据调查，未发现属地政府和各职能监管部门存在监管不到

位和失职、失察情况。但是，必须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举

一反三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，按照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

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市安委办要将

本次事故在全市进行通报，要求各镇（街）和各部门单位深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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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，切实

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牛江镇要将本次事故通报全镇辖下企业，

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。市有

关行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涉及叉车设备设施的安全监

管，督促相关企业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做好各项安全

生产工作。 

 

 

恩平市日盛染整有限公司 

“1·24”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组（代章） 

2019 年 3 月 22 日 

 


